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郑政文 〔2018〕110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公布涉及著名商标制度规范性文件

清理结果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按照 《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开展

涉及著名商标制度的政府规章、规范性文件专项清理工作的通

知》(国法 〔2018〕5号)、《河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河南省

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开展涉及著名商标制度的政府规章、规范性

文件专项清理工作的通知》 (豫政法 〔2018〕3号)要求,在全

市开展涉及著名商标制度规范性文件专项清理工作。经市政府第

92次常务会议研究,决定宣布废止市政府规范性文件2件,5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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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性文件部分内容停止执行。市政府关于著名商标评定、培

育、扶持、奖补等政策一律停止执行。

凡宣布废止和部分内容停止执行的规范性文件,自本通知印

发之日起施行,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。对宣布废止的规范性

文件,实施部门要做好文件停止执行后的管理衔接工作;确因经

济社会管理需要,实施部门应尽快拟制新的管理规定,以保持政

策和管理工作的延续性和稳定性,充分认识著名商标制度对当前

市场经济的不利影响,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

好的发挥政府作用,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,促进我

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。

附件:1.郑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(2

件)

2.郑州市人民政府决定部分内容停止执行的规范性

文件目录 (5件)

2018年5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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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郑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废止的规范性

文件目录 (2件)

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

1 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工作的意见》 郑政文 〔2008〕111号

2
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知识产权事业发展 “十二五”规
划的通知》 郑政 〔2011〕87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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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郑州市人民政府决定部分内容停止执行的

规范性文件目录 (5件)

序号 文件名称及文号 停止执行内容

1

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
州市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通
知》 (郑政文 〔2009〕217
号)

1.培育旅游服务著名商标
2.努力培育一批新的现代服务业著名商标
3.在农产品加工领域实施著名商标培育工程

2

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印发郑州市支持转型发展攻
坚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》(郑
政办 〔2017〕94号)

1.对获得河南省著名商标的企业,一次性给予30万元的
奖励
2.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。进一步扩大政府采购我市优质
工业产品比重,鼓励重点投资项目、重点领域在同等条件
下优先采购 《郑州市地方名优产品推荐目录》内的产品,
鼓励优先采购首台 (套)工业产品。落实政府强制采购和
优先采购政策

3

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
州市建设中国制造强市若干
政策的通知》 (郑政 〔2016〕
29号)

1.对获得河南省著名商标的工业企业,一次性奖励30万
元

4
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
深入推进商标战略实施的意
见》(郑政﹝2014﹞40号)

1.工作目标 第一阶段 河南省著名商标达到443件;第二
阶段 河南省著名商标达到473件;第三阶段 河南省著名
商标达到518件
2.以著名商标作价投资的最高可占到企业注册资本的
70%,允许以著名商标名称作为相同或相关行业的企业字
号申请工商登记。鼓励著名商标企业加大开发投入,对企
业当年实际发生的符合税法规定的研究开发费用,未形成
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,在按照规定数据实扣除的基础
上,按照研究开发费用50%加计扣除;形成无形资产的,
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%摊销
3.著名商标认定数,著名商标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等指标
列入政府年度考核内容
4.积极扶持本市驰名、著名、知名商标企业做大做强。
政府采购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本市驰名、著名、知名商
标企业的商品和服务;优先扶持本市驰名、著名、知名商
标企业建立国家级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,在技术改造、技
术引领、科研立项、财政贴息等方面优先扶持;鼓励各银
行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面向本市驰名、著名、知名商
标企业开展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。对获得河南省著名商标
的企业,市政府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

—4—



5

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印发郑州市实施商标品牌战
略2016—2018年行动计划的
通知》 (郑政办文﹝2016﹞
48号)

1.计划2016年—2018年每年新增河南省著名商标40件
以上,到2018年,全市河南省著名商标达到650件
2.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扩大对著名商标的保护范
围
3.建立 “著名商标培育库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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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办:市政府法制办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七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5月28日印发


